附件3
宿州市埇桥区区级行政权力中介服务清单（2025年版）
保留事项
	序号
	事项名称
	对应权力事项名称
	委托主体

	一、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1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报告评审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行政机关

	2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申请报告评估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含国发〔2016〕72号文件规定的外商投资项目）
	行政机关

	3
	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
	行政相对人

	4
	人防工程面积测绘
	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行政相对人

	5
	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及平战转换预案编制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
	行政相对人

	6
	地方储备粮质量检验
	对地方储备粮承储企业违反《安徽省粮食储备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二）项规定的处罚
	行政机关

	7
	粮油质量检验
	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涉及粮油质量监管的行政权力事项
	行政机关

	8
	地方储备粮质量检验
	对地方储备粮承储企业违反《安徽省粮食储备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一）、（三）、（四）、（五）、（六）、（七）、（八）、（十二）项规定的处罚
	行政机关

	二、区民政局

	1
	社会团体换届审计
	社会团体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及修改章程核准
	行政机关

	2
	社会团体注销清算报告审计
	社会团体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及修改章程核准
	行政机关

	3
	民办非企业单位注销清算报告审计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及修改章程核准
	行政机关

	4
	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
	社会团体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及修改章程核准
	行政机关

	5
	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及修改章程核准
	行政机关

	6
	社会团体登记验资
	社会团体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及修改章程核准
	行政相对人

	7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验资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及修改章程核准
	行政相对人

	三、区财政局

	1
	使用政府性资金的部门、单位的财务鉴证
	财政部门涉及政府性资金监管的行政权力事项
	行政机关

	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
	劳务派遣机构注册资本验资报告或审计报告编制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
	行政相对人

	五、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区林业局）

	1
	修建性详细规划编制
	建设工程、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行政相对人

	2
	建设工程竣工核实技术报告编制
	建设工程规划核实
	行政相对人

	3
	地形图测绘
	建设用地、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行政相对人

	4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编制
	建设工程、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行政相对人

	5
	采矿权申请范围核查
	开采矿产资源审批
	行政机关

	6
	土地勘测定界
	自然资源部门涉及土地使用、监管的行政权力事项
	行政相对人

	7
	矿产资源储量报告评审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
	行政相对人

	8
	矿产资源执法勘测及矿产资源破坏价值鉴定报告出具
	自然资源部门涉及矿产资源监管的行政权力事项
	行政机关

	9
	自然资源监管执法勘测
	自然资源部门实施监管的行政权力事项
	行政机关

	10
	建设项目规划选址综合论证报告编制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核发
	行政相对人

	11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
	勘查矿产资源审批，开采矿产资源审批
	行政机关

	12
	不动产测绘
	不动产登记
	行政相对人

	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
	燃气经营安全评价
	燃气经营许可、燃气经营者改动市政燃气设施审批
	行政相对人

	2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行政相对人

	3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文件编制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行政相对人

	七、区交通运输局

	1
	公路、水运工程竣(交)工验收质量检测
	公路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行政机关

	2
	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等级评级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除使用4500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运经营外）,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
	行政相对人

	八、区农业农村局

	1
	肥料产品检测
	农业农村部门涉及肥料监管的行政权力事项
	行政机关

	2
	农药检测
	农业农村部门涉及农药监管的行政权力事项
	行政机关

	3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人身体条件证明
	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证核发、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登记
	行政机关

	4
	种子质量检验
	农业农村部门涉及种子质量监管的行政权力事项
	行政机关

	5
	兽药质量检测
	农业农村部门涉及兽药质量监管的行政权力事项
	行政机关

	九、区水利局

	1
	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编制
	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
	行政相对人

	2
	水利工程建设蓄水安全鉴定报告编制
	水利工程政府验收
	行政相对人

	3
	水利工程竣工检测报告编制
	水利工程政府验收
	行政相对人

	4
	水库大坝、水闸安全评价报告编制
	水库大坝、水闸安全鉴定
	行政相对人

	十、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1
	对饮用水、涉及饮用水安全产品、消毒产品、血液制品等卫生健康综合执法监督抽检进行检测
	对饮用水、涉及饮用水安全产品、消毒产品、血液制品等卫生健康综合执法监督抽检进行检测
	行政机关

	2
	医疗机构建设项目放射性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编制
	医疗机构建设项目放射性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审核
	行政相对人

	3
	医疗机构建设项目放射性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编制
	医疗机构建设项目放射性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
	行政相对人

	4
	放射工作人员上岗职业健康体检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
	行政相对人

	5
	医疗机构资产评估报告编制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
	行政相对人

	十一、区应急管理局

	1
	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编制
	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行政相对人

	十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
	市场监管执法委托检测、检验、检疫、鉴定
	市场监管部门涉及监管执法的行政权力事项
	行政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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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事项名称
	对应权力事项名称
	规范内容

	一、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1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申请报告编制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含国发〔2016〕72号文件规定的外商投资项目）核准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项目申请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项目申请报告技术评估、评审。
主要理由：根据《国务院关于第一批清理规范89项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58号）附件第1项。 

	2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报告编制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节能评估文件，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文件技术评估、评审。 

	3
	人防工程防护设备安装质量检验检测
	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工程竣工备案时，建设单位按照国家人防办制定的标准要求，可对人防设备自行组织检测，也可委托有关机构检测，检测资料纳入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主要理由：根据《国务院审改办国土资源部文化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保密局 国家测绘地信局 国家人防办关于取消25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等事项的通知》（审改办发〔2017〕1号）附件第2项。

	二、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业局）

	1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审查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
主要理由：根据《国务院关于第一批清理规范89项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58号）。

	2
	土地复垦方案编制
	土地复垦方案审查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土地复垦方案，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
主要理由：根据《国务院关于第一批清理规范89项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58号）附件目录第12项。

	3
	矿山储量年报编制
	矿产资源统计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矿山储量年报，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部门现有的矿山储量年报技术评估、评审。
主要理由：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第一批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通知》（皖政〔2015〕135号）附件目录第13项。

	4
	开采方案编制
	开采矿产资源审批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技术评估、评审。主要理由：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第一批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通知》（皖政〔2015〕135号）附件目录第11项。

	5
	矿产资源储量核实
	勘查矿产资源审批，开采矿产资源审批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技术评估、评审。
主要理由：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第一批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通知》（皖政〔2015〕135号）附件目录第12项。

	6
	勘查方案编制
	勘查矿产资源审批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勘查实施方案，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勘查实施方案技术评估、评审。主要理由：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第一批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通知》（皖政〔2015〕135号）附件目录第9项。

	7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编制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及在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审批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技术评估、评审。
主要理由：根据《国务院关于第二批清理规范192 项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国发〔2016〕11 号）附件目录第81项。

	三、区水利局

	1
	河道及水工程管理范围内的建设项目防洪评价
	洪水影响评价类审批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防洪评价报告，也可以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防洪评价报告技术评估、评审。
主要理由：《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第一批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通知》（皖政〔2015〕135号）附件目录第35项，已作规范处理。

	2
	河道及水工程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方案编制
	河道管理范围内特定活动审批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河道及水工程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方案，也可以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

	3
	水工程是否符合流域治理、开发、保护要求或者防洪要求专题论证
	洪水影响评价类审批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水工程是否符合流域治理、开发、保护要求或者防洪要求专题论证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专题论证报告技术评估、评审。

	4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
	取水许可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水资源论证报告书技术评估、评审。

	5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水土保持方案，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评估、评审。
主要理由：《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第一批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通知》（皖政〔2015〕135号）附件目录第30项。

	四、区文化和旅游局

	1
	文物保护单位修缮方案编制
	不可移动文物修缮审批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市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修缮方案，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修缮方案技术评估、评审。
主要理由：根据《国务院关于第二批清理规范192项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国发〔2016〕11号）附件目录第159项。

	2
	广播电视专用频段频率使用许可所需的技术评估报告编制
	广播电视专用频段频率使用许可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技术评估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

	五、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1
	公共场所卫生检测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申请人可自行检测，也可以委托有关机构检测，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
主要理由：根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九条：公共场所经营者不具备检测能力的，可以委托检测。

	六、区应急管理局

	1
	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编制
	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安全预评价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审批部门完善审核标准，申请人按审核标准提供初步设计阶段安全设施设计文件，审批部门按标准和对安全设施设计文件进行严格审查。
主要理由：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第三批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通知》（皖政秘〔2017〕118号）附件第3项。

	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
	食品生产许可试制食品（首次申请许可或申请增加食品类别）检验
	食品生产许可
	试制食品检验可以由生产者自行检验，或者委托有资质的食品检验机构检验。
主要理由：《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市场监管总局令第24号）明确规定。

	八、区交通运输局

	1
	公路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咨询
	公路建设项目设计文件审批
	公路建设项目法人可自行组织有关专家或者委托有相应工程咨询或者设计资质的单位，对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审查，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
主要理由：根据设定依据“公路建设项目法人负责组织有关专家或者委托有相应工程咨询或者设计资质的单位，对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审查”。

	2
	保障公路、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的技术评价
	涉路施工许可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保障公路、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的技术评价报告，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
主要理由：设定依据未明确要求须由中介机构编制保障公路、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的技术评价报告。



